
108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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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務員因繼承股權而被選任為公司董事，其擔任董事是否違反公務員服

務法之規定？（25 分） 

二、公務人員甲係經 106 年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，惟任用時因故喪失原住

民身分，任用 2 年後其服務機關接獲檢舉，經查證屬實，於 108 年撤銷

其任用。因其 107 年任職期間工作績效良好，獲得甲等考績並支領考績

獎金。試問：考績獎金之支領依據為何？服務機關得否因其撤銷任用而

追還考績獎金？（25 分） 

三、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規定，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、

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，從事那些政治活動或行為？（25 分） 

四、甲係A機關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之人員，自 105年 1月 1日起初聘，

以一年一聘方式續聘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。A 機關因甲於聘用期間表現

不佳，遂依該機關聘用人員核薪及考核要點相關規定，於 107 年 10 月 1
日通知甲契約期滿後不予續聘。甲不服 A 機關該通知，依法得如何提起

救濟？試說明之。（25 分） 


